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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制定

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整套通用目的

财务报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第三条 本准则所

称非标准审计报告，是指标准审计报告以外的其他审计报告

，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非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包括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时，应当遵守本准

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审计报告》的相关

规定。 第二章 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段 第五条 审计报告的强

调事项段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的对重大事

项予以强调的段落。 强调事项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

）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但被审计单位进行了恰当

的会计处理，且在财务报表中作出充分披露； （二）不影响

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 第六条 当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但不影响已发表的审

计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

段对此予以强调。 第七条 当存在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的不确定事项（持续经营问题除外）、但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强

调事项段对此予以强调。 不确定事项是指其结果依赖于未来

行动或事项，不受被审计单位的直接控制，但可能影响财务



报表的事项。 第八条 除本准则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两种情

形以及其他审计准则规定的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外，注册

会计师不应在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或

任何解释性段落，以免财务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 第九条 注

册会计师应当在强调事项段中指明，该段内容仅用于提醒财

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第三章 非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十条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如果

认为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重大的或可能是重大的，注册会计

师应当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注册会计师与

管理层在被审计单位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或财

务报表的披露方面存在分歧； （二）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第

十一条 如果认为财务报表整体是公允的，但还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会

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或财务报表的披露不符合适

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虽影响重大，但不至

于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虽影响重大，但不至于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当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意见段中使用“除⋯⋯的影响外”

等术语。如果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在注

册会计师的责任段中提及这一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